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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書函 

機關地址：100217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 ：吳嘉羚
電語： 02-7736-5930 

電子信箱： chialing@mail. moe. gov. tw 

受文者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年12 月 22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（ 二）字第 114013136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原函影本、相關附件（附件一 A09000000E_ 11401313 62 _ senddoc3 _ Attach 1 

PDF 、附件二 A09000000E_ 11401313 62 _ senddoc3 _ Attach2. pdf) 

主旨：檢送考試院會同行政院114年12月4日修正發布之各機關

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修正條文 、 總說明及條文

對照表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 、依銓敘部114年12月10日部法四字第1145905078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l份。

二 、 請各機關（構）學校以現有核定之預算員額為基準，視

業務需求 、 人力結構及用人成本等各面向，審慎評估調

整現有維織編制之必要性後，循程序修正報核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（構）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

副本：

第1頁，共49頁

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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